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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政法学院成人高等教育 

学生社会实践课程实施细则 

（2017 年 12月修订） 

 

第一条  指导思想 

成人高等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高级应用型的专门人才。

社会实践课程突破原有理论教学的知识本位框架，加强课

程与学生实践经验的联系，实现从知识到实践的深化。社

会实践课程强调所学知识与社会职业的密切联系，注重学

生的主动学习，提倡合作、调查、体验、探究、参与等多

种学习方式，促进学生知识运用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的提

高。学生通过实践，增强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，学会运用

所学知识去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。同时可以为学生撰写毕

业论文（或毕业作业）准备第一手真实素材。 

为了认真组织我校成人高等教育学生社会实践，加强

管理，提高教学质量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二条  工作职责 

（一）成人高等教育社会实践课程，由成人学历教育

中心全面负责组织、管理和考核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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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学习站点按照社会实践课程教学大纲要求和

社会实践计划进程，组织、安排学生完成社会实践，班主

任为社会实践课程的指导老师，并对学生社会实践课程进

行考核。 

（三）社会实践教学要充分考虑成人学生的实际情况，

结合学生本职工作，发挥学生主动学习、自我管理的能力，

在学生工作单位（或相关社区）自行开展社会实践，并积

极依靠学生工作单位支持。 

第三条  实践安排和要求 

（一）社会实践课程包括：专科学生必须修读社会实

践 4学分；专升本学生必须修读社会实践 2学分；高起本

学生必须修读社会实践 5学分。 

（二）学生根据专业教育教学计划和社会实践安排参

加社会实践，不得申请缓修。一般在学期初下达社会实践

任务，学期末完成实践报告，进行考核评分。 

（三）学生应根据专业培养目标，按社会实践课程大

纲要求和社会实践计划进程，结合本专业所学知识自行安

排社会考察及调研活动，也可结合本职工作运用所学知识

及理论体系，做一些理论思考，务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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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实践报告 

（一）学生应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完成书面实践报告。 

专科学生社会实践的实践报告为调查报告、实践小结

或学习心得，一般不少于 1500字。 

本科学生（包含专升本和高起本）社会实践的实践报

告为调查报告或小论文，一般不少于 2000 字。 

（二）实践报告必须按规定格式和要求打印在 A4纸上

（详见“社会实践报告格式”），装订成册。 

第五条  成绩评定 

（一）社会实践课程按学生完成实践报告和参加实践

的情况评定成绩，记入学生成绩档案。 

（二）社会实践成绩考核一般按百分制评分。由班主

任评评定成绩，成人学历教育中心进行复核。 

（三）能认真参加社会实践，对实践内容进行全面、

系统的总结，并能运用所学理论对某些问题加以分析，完

成实践报告的，社会实践成绩可评定为“90分”，比例一

般不超过 15％。 

（四）没有参加社会实践、未完成实践报告或实践报

告明显不符合要求的，社会实践成绩评定为“60分以下”。

社会实践成绩“60分以下”者，须重修社会实践课程。 


